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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收费通知单
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受贵院委托，我公司对（2019）鲁71民初134号案件中涉及的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98号不动产2017年-2020年租金进行评估。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32号），要求从2015年1月1日起放开土地和房地产价格评估收费标准。依据文件精神，我司参考原《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原北京市物价局、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颁发的《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京价（房）字[1997]第398号）及行业水平，制定我司房地产估价收费标准。采用分档累进计费方式，根据房地产价格评估收费标准:

	档次
	房地产价格总额（万元）
	累进计费率（‰）

	1
	100以下（含100）
	5

	2
	101——1000
	2.5

	3
	1001——2000
	1.5

	4
	2001——5000  
	0.8

	5
	5001——8000
	0.4

	6
	8001——10000
	0.2

	7
	10000以上
	0.1


本次评估收费以2017年评估的租金单价按本次评估采用的直接资本化法折算的房地产价值为基数,以上述标准收费，2018年-2020年在此基础上每年按8000元/个叠加，故：

评估费：299824元人民币。
大写金额：贰拾玖万玖仟捌佰贰拾肆元整人民币。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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